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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发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九时在公司新办公楼

２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

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刘冀鲁、吴翠华、司徒伟廉、唐成宽、陈炬、陈诗君、戴新民、王景、赵增祺均出席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刘冀鲁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０３．８６

万元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年产

３

万吨稀土多元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剩余自筹资金和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９６．０１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

金。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

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事宜，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预先投入数

额已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意《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鼎泰新材：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和《鼎泰新材：独立董

事对第一届第十四次董事会议案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关于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７

，

２３１．９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

（

１

）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

２

）人民币

４

，

２３１．９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超额部分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事项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之事宜，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

机构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本次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同意《关于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鼎泰新材：关于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和《鼎泰新材：独立董事

对第一届第十四次董事会议案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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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第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发出第一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九时在公司新办公楼

３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戴卫星、袁福祥、马作民均出席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马鞍山鼎泰

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戴卫星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０３．８６

万元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年产

３

万吨稀土多元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剩余自筹资金和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９６．０１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

金。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

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

二、审议通过《关于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７

，

２３１．９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

（

１

）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

２

） 人民币

４

，

２３１．９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超额部分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事项有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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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４１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９５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４３

，

１４９

，

３２３．１４

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８０

，

８５０

，

６７６．８６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４０

号《验资报告》验

证确认。

本次募集资金将投入年产

３

万吨稀土多元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镀

层钢丝钢绞线项目、先进涂镀技术与稀土材料工程中心项目三个项目。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促进公司业

务发展，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年产

３

万吨稀土多元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

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５４．４７

万元，其中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４

，

５５０．６１

万元，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深鹏所股专字［

２０１０

］

１３３

号）确认，同时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鼎泰新材：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决议公告》、《鼎泰新材：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鼎泰新材：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现已置换完毕。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

－２

月

２８

日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年产

３

万吨稀土多元合

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５０３．８６

万元，现拟用本次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

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９６．０１

万元，现拟用本次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

－２

月

２８

日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共

５９９．８７

万元，待以募集资金

置换。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鉴证报告》（深鹏所股专字［

２０１０

］

４１７

号），确认了公司

以自筹资金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实际投入时间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

－２

月

２８

日

合计

年产

３

万吨稀土多元合金

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

３

，

４４０．３６ １

，

１１０．２５ ５０３．８６ ５

，

０５４．４７

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

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

－ － ９６．０１ ９６．０１

合计

３

，

４４０．３６ １

，

１１０．２５ ５９９．８７ ５

，

１５０．４８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０３．８６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年产

３

万吨稀土多元合

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剩余自筹资金和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９６．０１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资金

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０３．８６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年产

３

万吨稀土多元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剩余自筹资金和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９６．０１

万元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０３．８６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年产

３

万吨稀土多元合金

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剩余自筹资金和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９６．０１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核查意见认为：“鼎泰新材本次将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核并出

具了《鉴证报告》，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鼎泰新材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鼎泰

新材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鼎泰新材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５２

证券简称
：

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９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４１

号文核准，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９５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４３

，

１４９

，

３２３．１４

元后，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５８０

，

８５０

，

６７６．８６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４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招股说明书》，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４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

拟投资项目的建设要求，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若募集资金净额超出项目投资总额，多余部分将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鉴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４３９

，

０１０

，

６７６．８６

元，根据《招股说明书》的上述安排以及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拟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７

，

２３１．９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１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债权人 出票日 到期日 金额（万元） 拟还款（万元）

建行马鞍山分行

２００９．４．１４ ２０１１．５．１３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人民币

４

，

２３１．９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

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７

，

２３１．９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其中：

１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２

、人民币

４

，

２３１．９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

金的行为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

东利益的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本次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

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７

，

２３１．９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

１

、人民

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２

、人民币

４

，

２３１．９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核查意见认为：“鼎泰新材本次拟以

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鼎泰新材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鼎泰新材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鼎泰新材同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鼎泰新材以部分超募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鼎泰新材本

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

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鼎泰新材本次以

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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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公司的任何
保证

。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

的要求修改
公司章程

，

在章程中载明
“(1)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2)

不对公司
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篧浩
、

蔡炬怡
、

余彬海
、

主要法人股东西格玛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不对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进行质押
，

亦不通过托管等方式变相转移
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控制权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
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

持有西格玛股权的发行人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

进一步承诺
：

所持有的西格玛出资亦遵守前述限售义务
。

公司其他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
，

不对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进行质押

，

亦不通过托管等方式变相转移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控制权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站

（w w w .cninfo.com .cn）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0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
、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

其中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已经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0

年
3

月
31

日的资产负
债表数据

、2010

年
1- 3

月和
2009

年
1- 3

月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数据未经审计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第二节股票上市情况
一

、

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并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而编制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发行人
”

或
“

国星光电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751

号文核准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500

万股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配售
”）

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网下配售
1,100

万股
，

网上发行
4,400

万股
，

发行
价格为

28.00

元
/

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

深证上
[2010]229

号
）

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简称
“

国星光电
”，

股票
代码

“002449”，

其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4,4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7

月
16

日起上市交易
。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站
（w w w .cninfo.

com .cn）

查询
。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
1

个月
，

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
，

敬
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

二
、

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2、

上市时间
：2010

年
7

月
16

日
3、

股票简称
：

国星光电
4、

股票代码
：002449

5、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21,500

万股
6、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5,500

万股
7、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根据
《

公司法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
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8、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篧浩

、

蔡炬怡
、

余彬海
、

主要法人股东西格玛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不对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进行质押
，

亦不通过托管等方式变相转移
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控制权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
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

持有西格玛股权的发行人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

进一步承诺
：

所持有的西格玛出资亦遵守前述限售义务
。

公司其他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
，

不对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进行质押

，

亦不通过托管等方式变相转移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控制权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

9、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1,100

万股股份自本次网
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

个月
。

10、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4,400

万股股份无流通
限制及锁定安排

。

11、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一
、

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16.76 14.03% 2013

年
7

月
16

日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76.00 5.47% 2011

年
7

月
18

日
佛山市国睿投资有限公司

688.00 3.20% 2011

年
7

月
18

日
王篧浩

1,760.00 8.19% 2013

年
7

月
16

日
蔡炬怡

1,200.00 5.58% 2013

年
7

月
16

日
余彬海

1,180.00 5.49% 2013

年
7

月
16

日
李荣湛

630.00 2.93% 2011

年
7

月
18

日
雷自合

363.00 1.69% 2013

年
7

月
16

日
宋代辉

356.40 1.66% 2013

年
7

月
16

日
陈锐添

313.52 1.46% 2013

年
7

月
16

日
靳立伟

310.20 1.44% 2013

年
7

月
16

日
周煜

310.20 1.44% 2013

年
7

月
16

日
郭琼生

278.20 1.29% 2011

年
7

月
18

日
黎颖华

270.60 1.26% 2013

年
7

月
16

日
闫兴

270.04 1.26% 2011

年
7

月
18

日
杜敬东

245.84 1.14% 2011

年
7

月
18

日
谭润添

232.64 1.08% 2011

年
7

月
18

日
颜文章

231.00 1.07% 2011

年
7

月
18

日
李绪锋

224.00 1.04% 2013

年
7

月
16

日
王海军

214.28 1.00% 2011

年
7

月
18

日
李奇英

211.20 0.98% 2013

年
7

月
16

日
李大民

206.24 0.96% 2011

年
7

月
18

日
陆晓鸣

198.00 0.92% 2011

年
7

月
18

日
李松涛

191.40 0.89% 2011

年
7

月
18

日
戴岚

187.44 0.87% 2011

年
7

月
18

日
缪来虎

184.80 0.86% 2011

年
7

月
18

日
熊晓东

181.28 0.84% 2013

年
7

月
16

日
曾礼斌

178.20 0.83% 2011

年
7

月
18

日
李大荣

176.00 0.82% 2013

年
7

月
16

日
宋良明

171.60 0.80% 2011

年
7

月
18

日
黄永红

102.32 0.48% 2011

年
7

月
18

日
李国华

85.80 0.40% 2011

年
7

月
18

日
魏翠娥

76.56 0.36% 2011

年
7

月
18

日
方福波

72.60 0.34% 2011

年
7

月
18

日
郑玉仪

71.28 0.33% 2011

年
7

月
18

日
曾祥

66.80 0.31% 2011

年
7

月
18

日
朱旭光

66.00 0.31% 2011

年
7

月
18

日
薛克瑞

51.48 0.24% 2011

年
7

月
18

日
梁丽娥

49.84 0.23% 2011

年
7

月
18

日
洪玮

48.00 0.22% 2011

年
7

月
18

日
黄杨程

26.40 0.12% 2011

年
7

月
18

日
谭新华

24.44 0.11% 2011

年
7

月
18

日
刘明浩

23.32 0.11% 2011

年
7

月
18

日
李伟平

23.32 0.11% 2011

年
7

月
18

日
焦零壹

19.80 0.09% 2011

年
7

月
18

日
李军政

13.20 0.06% 2011

年
7

月
18

日
陈波

13.20 0.06% 2011

年
7

月
18

日
徐振锋

8.80 0.04% 2011

年
7

月
18

日
小计

16,000.00 74.42% -

二
、

首次公开发行的
股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1,100.00 5.12% 2010

年
10

月
18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4,400.00 20.47% 2010

年
7

月
16

日
小计

5,500.00 25.58% -

合计
21,500.00 100.00% -

12、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

上市保荐机构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发行人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Foshan�N ationStar�O ptoelectronics�C o.,Ltd.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

发行前
，

发行后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21,5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王篧浩
董事会秘书

：

李大荣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4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期

：2007

年
8

月
3

日
公司住所

：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18

号
邮政编码

：528000

公司电话
：0757- 82100271、0757- 83980208

公司传真
：0757- 82100268

互联网网址
：http://w w w .nationstar.com

电子信箱
：stock@ nationstar.com

经营范围
：

制造
、

销售
：

光电半导体器件
，

光电显示器件
，LED

显示屏
，

交通信号灯
，

光电半导体照明
灯具灯饰

，

半导体集成电路
，

光电模组
，

电子调谐器
，

其他电子部件
、

组件
，

信息技术设备类产品
；

承接光电
显示工程

、

光电照明工程
；

光电工程技术开发
、

咨询
、

服务与项目投资
；

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及相关技
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
、

科研所需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
务

；

经营本企业
“

三来一补
”

业务
主营业务

：LED

器件及其组件的研发
、

生产与销售
所属行业

：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1�

年颁布的
《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

本公司所属的细分行业为电子
元器件制造业

（

代码
C 51）。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1

王篧浩 董事长
、

总经理
2007.7.31-2010.7.30 1,760.00

万股
2

蔡炬怡 董事
、

副总经理
2007.7.31-2010.7.30 1,200.00

万股
3

余彬海 董事
、

副总经理
2007.7.31-2010.7.30 1,180.00

万股
4

王森 董事
2009.11.28-2010.7.30 -

5

李大荣 董事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
2007.7.31-2010.7.30 176.00

万股
6

周煜 董事
2007.7.31-2010.7.30 310.20

万股
7

范彦斌 独立董事
2007.7.31-2010.7.30 -

8

张建琦 独立董事
2007.7.31-2010.7.30 -

9

梁彤缨 独立董事
2007.7.31-2010.7.30 -

10

李奇英 监事会主席
、

党委副书记
2007.7.31-2010.7.30 211.20

万股
11

黎颖华 监事
2007.7.31-2010.7.30 270.60

万股
12

李绪锋 监事
、

采购部经理
2007.7.31-2010.7.30 224.00

万股
13

雷自合 总经理助理
2003.12.29-2010.7.30 363.00

万股
14

熊晓东 总经理助理
、

市场营销部经理
2006.12.13-2010.7.30 181.28

万股
15

陈锐添 总经理助理
2006.12.13-2010.7.30 313.52

万股
16

宋代辉 总经理助理
、

电子制造厂厂长
2009.1.18-2010.7.30 356.40

万股
合计

6,546.20

万股
三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1、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

，

王篧浩
、

蔡炬怡
、

余彬海通过一致行动共同控制本公司
，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三
位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见如下

：

王篧浩先生
，

中国国籍
，

身份证号码
62010319641015X X X X ，

住址
：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

无永久境外
居留权

。 2000

年起任佛山市光电器材公司
（

公司前身
）

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蔡炬怡先生
，

中国国籍
，

身份证号码
44060119530829X X X X ，

住址
：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

无永久境外
居留权

。 1979

年起任职于佛山市光电器材厂
（

公司前身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余彬海先生
，

中国国籍
，

身份证号码为
42040019650726X X X X ，

住址
：

佛山市禅城区
，

无永久境外居留
权

。 2001

年起任职于佛山市光电器材公司
（

公司前身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2、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

，

三位实际控制人的其它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王篧浩 董事长

1,275.00 25.50%

蔡炬怡 董事
650.00 13.00%

余彬海 董事
625.00 12.50%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法人股东
，

上述对外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

四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发行后

，

公司股东总数为
63,605

名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股份的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1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16.76 14.03%

2

王篧浩
1,760.00 8.19%

3

蔡炬怡
1,200.00 5.58%

4

余彬海
1,180.00 5.49%

5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76.00 5.47%

6

佛山市国睿投资有限公司
688.00 3.20%

7

李荣湛
630.00 2.93%

8

雷自合
363.00 1.69%

9

宋代辉
356.40 1.66%

10

陈锐添
313.52 1.46%

合计
10,683.68 49.70%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数量
：5,500

万股
二

、

发行价格
：28.00

元
/

股
三

、

发行方式
：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发行中通
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1,100

万股
，

有效申购为
24,910

万股
，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4.4158972300% ，

认购倍数为
22.65

倍
。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4,400

万股
，

中签率为
1.7683995442% ，

超额
认购倍数为

57

倍
。

本次发行网上不存在余股
，

网下存在
30

股余股
，

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
购

。

四
、

募集资金总额
：154,000

万元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7

月
8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
2010

年羊验字第
19880

号
《

验资报告
》。

五
、

本次发行费用
：5,744.99

万元
，

每股发行费用
1.04

元
，

具体明细如下
：

项目 金额
（

万元
）

承销及保荐费用
4,770.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143.90

律师费用
90.00

股票登记及上市初费
24.50

印花税
77.00

路演推介及信息披露费用
639.59

合计
5,744.99

六
、

募集资金净额
：148,255.01

万元
七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8.94

元
/

股
（

以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计算

）

八
、

发行后每股收益
：0.52

元
/

股
（

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第五节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0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
、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

其中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已经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0

年
3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
表数据

、2010

年
1- 3

月和
2009

年
1- 3

月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数据未经审计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10

年
3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较上年末增减
流动资产

（

元
）

455,738,784.77 429,920,220.38 6.01%

流动负债
（

元
）

263,425,306.29 204,772,760.62 28.64%

总资产
（

元
）

758,211,564.35 688,020,030.91 10.2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

元
）

448,335,097.01 440,280,170.65 1.8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2.80 2.75 1.82%

项目
2010

年
1-3

月
2009

年
1-3

月 较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77,372,699.08 140,935,676.60 25.85%

利润总额
（

元
）

38,353,350.31 25,081,558.11 52.9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2,054,926.36 21,017,618.08 52.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

元
）

30,434,316.09 20,352,125.13 49.5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0 0.13 53.85%

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

7.15% 6.07% 1.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
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

6.79% 5.88% 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16,729,616.99 -18,972,111.69 11.8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0.10 -0.12 16.67%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

经营业绩的简要说明
2010

年
1- 3

月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737.27

万元
，

同比增长
25.85% ；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3,

205.49

万元
，

同比增长
52.51%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043.43

万元
，

同比增长
49.54% 。

主要原因
是

：

公司积极开拓显示屏市场
，

使得
SM D �LED

中的
T O P�LED

产品销售实现较快增长
。 2009

年
1- 3

月
、

2010

年
1- 3

月
，

公司
T O P�LED

产品的销售情况如下
：

销量
（

万件
）

销售收入
（

万元
）

占营业收入比例
2009

年
1-3

月
2,994.50 1,592.52 11.30%

2010

年
1-3

月
18,599.56 7,030.09 39.63%

公司
2010

年
1- 3

月的净利润增长幅度高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
，

主要原因是
：（1）

公司
2010

年
1- 3

月

的资产减值损失为
22.24

万元
，

较去年同期的
141.34

万元减少
119.09

万元
，

减少比例为
84.26% ；（2）

公司
2010

年
1- 3

月营业外收入为
201.24

万元
，

较去年同期的
78.31

万元增加
122.94

万元
，

增长
156.99% ；

公司
营业外收入主要系公司收到的各项政府财政补贴

。

2、

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公司

2010

年
3

月
31

日流动负债为
26,342.53

万元
，

较
2009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28.64% ，

主要原因是
：

（1）

出于扩大业务规模的需要
，

公司
2010

年
3

月
31

日短期借款余额较
2009

年
12

月
31

日增加
2,800

万
元

；（2）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
，

公司采购量相应增长
，

并导致应付账款增加
，

公司
2010

年
3

月
31

日应
付账款余额为

16,136.66

万元
，

较
2009

年
12

月
31

日增加
3,700.14

万元
。

公司
2010

年
1- 3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 1,672.96

万元
，

与上年同期相比较为正常
。

年
度中期

，

公司一般采取加大采购和销售的经营策略
，

对符合公司信用政策的客户提供适当的信用期
，

并备
有必要存货以满足客户及时采购的需求

。

而每年末
，

公司会减少库存
，

并加大对应收账款的催收
。

因此
，

公司
2010

年
3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
、

存货等较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有较大幅度增加
，

并出现
2010

年
1- 3

月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情况
。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

财务状况基本稳定
，

本报告期内没有对财务数据和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重
要事项

。

三
、

公司
2010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预告
公司

2009

年
1- 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941.12

万元
，

经初步测算
，

公司预计
2010

年
1- 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30% - 60%

之间
。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

、

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
，

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

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
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

二
、

本公司自
2010

年
6

月
25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
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1、

本公司严格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规范运作
，

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

主营业务
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

2、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3、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

4、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

5、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6、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7、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8、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

9、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10、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11、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12、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志伟
住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保荐代表人

：

朱煜起
、

陈青
项目协办人

：

李鸿
项目组人员

：

朱煜起
、

许荣宗
、

孔建凯
、

林焕伟
电话

：020- 87555888

传真
：020- 87557566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

，

已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出具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

上市保荐人的
保荐意见如下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所要求的股票上市条件
，

同意担任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

，

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附件
：

1、2010

年
3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2、2010

年
1- 3

月利润表
3、2010

年
1- 3

月现金流量表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7

月
14

日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资 产 2010

年
3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57,392,036.51 39,354,062.15 137,503,603.65 120,411,398.56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61,596,564.81 61,596,564.81 66,192,126.18 66,192,126.18

应收账款
143,609,221.82 142,379,426.61 100,754,180.63 99,620,733.12

预付账款
20,166,656.84 19,843,815.04 7,829,285.86 7,541,164.43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318,247.34 5,311,969.69 3,300,888.25 3,259,610.60

存货
167,656,057.45 167,298,831.17 114,340,135.81 113,982,909.5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455,738,784.77 435,784,669.47 429,920,220.38 411,007,942.42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7,075,285.06 66,968,153.31 5,211,485.06 15,104,353.31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10,435,678.03 203,501,991.15 217,714,542.65 210,623,746.34

在建工程
115,742.50 115,742.50 115,742.50 115,742.50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32,954,183.97 30,481,274.06 33,177,175.11 30,634,122.3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73,147.63 95,487.97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18,742.39 1,815,745.65 1,785,377.24 1,782,380.5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2,472,779.58 302,882,906.67 258,099,810.53 258,260,345.03

资产总计
758,211,564.35 738,667,576.14 688,020,030.91 669,268,287.45

法定代表人
：

王篧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李大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
：

李大荣
资产负债表

(

续
)

编制单位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10

年
3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68,000,000.00 68,000,000.00 40,000,000.00 4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61,366,583.04 161,338,945.54 124,365,147.96 124,300,140.85

预收账款
13,244,641.17 13,244,641.17 18,373,942.07 18,373,942.07

应付职工薪酬
9,922,509.06 9,045,366.37 9,216,350.78 7,991,812.81

应交税费
-806,543.99 -1,480,942.62 1,177,962.90 440,097.66

应付利息
51,896.67 51,896.67 59,366.67 59,366.67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1,646,220.34 11,646,220.34 11,579,990.24 11,579,990.2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63,425,306.29 261,846,127.47 204,772,760.62 202,745,350.30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35,308,090.00 35,308,090.00 32,320,219.08 32,320,219.08

非流动负债合计
35,308,090.00 35,308,090.00 32,320,219.08 32,320,219.08

负债合计
298,733,396.29 297,154,217.47 237,092,979.70 235,065,569.38

股东权益
：

股本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资本公积
39,669,084.40 39,669,084.40 39,669,084.40 39,669,084.40

减
：

库存股
盈余公积

25,053,363.37 25,053,363.37 25,053,363.37 25,053,363.37

未分配利润
223,612,649.24 216,790,910.90 215,557,722.88 209,480,270.3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合计

448,335,097.01 441,513,358.67 440,280,170.65 434,202,718.07

少数股东权益
11,143,071.05 10,646,880.56

股东权益合计
459,478,168.06 441,513,358.67 450,927,051.21 434,202,718.07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758,211,564.35 738,667,576.14 688,020,030.91 669,268,287.45

法定代表人
：

王篧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李大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
：

李大荣

利润表
编制单位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2010

年
1-3

月
2009

年
1-3

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
.

营业收入
177,372,699.08 170,199,125.55 140,935,676.60 136,950,621.24

营业成本
119,740,499.90 116,449,507.34 94,297,245.90 92,520,809.46

营业税金及附加
391,834.26 391,834.26 826,500.36 826,500.36

销售费用
3,273,370.25 3,273,370.25 4,065,162.83 4,065,162.83

管理费用
16,592,156.62 14,211,679.24 15,002,152.20 14,371,058.09

财务费用
705,653.82 720,852.79 1,032,620.24 1,035,745.23

资产减值损失
222,434.31 222,434.31 1,413,370.00 1,413,370.00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36,446,749.92 34,929,447.36 24,298,625.07 22,717,975.27

加
：

营业外收入
2,012,439.08 2,012,439.08 783,087.24 783,087.24

减
：

营业外支出
105,838.69 105,838.69 154.20 154.20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38,353,350.31 36,836,047.75 25,081,558.11 23,500,908.31

减
：

所得税费用
5,802,233.45 5,525,407.15 3,510,712.60 3,313,131.37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32,551,116.86 31,310,640.60 21,570,845.51 20,187,776.9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54,926.36 21,017,618.08

少数股东损益
496,190.50 553,227.43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0.20 0.13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0.20 0.13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32,551,116.86 31,310,640.60 21,570,845.51 20,187,776.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2,054,926.36 21,017,618.0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96,190.50 553,227.43

法定代表人
：

王篧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李大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
：

李大荣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2010

年
1-3

月
2009

年
1-3

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59,476,514.83 152,399,289.00 108,734,697.30 105,169,235.86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129,199.71 5,114,000.74 1,831,830.09 1,819,375.2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4,605,714.54 157,513,289.74 110,566,527.39 106,988,611.15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8,520,569.48 137,749,081.78 82,738,217.81 82,251,339.8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6,991,580.45 23,438,214.31 26,799,591.93 25,217,797.45

支付的各项税费
7,870,698.47 7,496,976.13 16,388,365.40 16,037,387.5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952,483.13 6,511,967.03 3,612,463.94 3,484,294.8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1,335,331.53 175,196,239.25 129,538,639.08 126,990,81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29,616.99 -17,682,949.51 -18,972,111.69 -20,002,208.56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4,747,386.50 14,747,386.50 7,675,409.30 7,672,909.30

投资支付的现金
51,863,800.00 51,863,8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611,186.50 66,611,186.50 7,675,409.30 7,672,909.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611,186.50 -66,611,186.50 -7,675,409.30 -7,672,909.30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8,000,000.00 38,000,000.00 30,000,000.00 3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000,000.00 38,000,000.00 30,000,000.00 3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10,000,000.00 45,000,000.00 45,000,000.00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4,714,245.84 24,714,245.84 14,978,234.76 14,978,234.7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714,245.84 34,714,245.84 59,978,234.76 59,978,234.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5,754.16 3,285,754.16 -29,978,234.76 -29,978,234.76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56,517.81 -48,954.56 -35,799.60 -26,691.29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0,111,567.14 -81,057,336.41 -56,661,555.35 -57,680,043.91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7,503,603.65 120,411,398.56 132,272,826.66 117,985,350.66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7,392,036.51 39,354,062.15 75,611,271.31 60,305,306.75

法定代表人
：

王篧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李大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
：

李大荣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1 8

号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